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岱政办发„2020‟6号 

 
 

岱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岱山县 
 加快扶持工业重点骨干企业和龙头企业 

做优做强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《岱山县加快扶持工业重点骨干企业和龙头企业做优做强

实施办法》已经县政府第 31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岱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0 年 3月 4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岱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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岱山县加快扶持工业重点骨干企业和 
龙头企业做优做强实施办法 

 

为激励工业企业做大做强，充分发挥工业重点骨干企业、龙

头企业的示范和引领作用，全面推动我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对工业重点骨干企业和龙头企业进行

培育和扶持，特制定如下实施办法： 

一、工业重点骨干企业认定方法 

（一）认定标准 

依法在本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健全的

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，可稳定持续发展的工业企业，并符合

以下标准之一： 

1.上年度工业企业综合评价结果为 A、B 类且年总产值在

5000万元以上（船舶修造行业 1亿元以上）。 

2.上年度工业企业综合评价结果为 A、B 类且行业排名位居

前三的规上工业企业。 

3.经岱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或乡镇政府推荐，当年度产值预

计能达到 1亿元以上且发展预期较好。 

（二）认定程序 

工业重点骨干企业 1年认定 1 次。 

1.岱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各乡镇政府对辖区内企业进行

初步筛选，根据认定标准，将符合条件的初审名单报县经信局。 

2.县经信局对上报的企业名单进行梳理审核，征求有关部门

和乡镇意见，确定候选名单并上报县政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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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审定后发文公布。 

二、工业龙头企业的认定方法 

（一）认定标准 

1.企业必须为当年度工业重点骨干企业。 

2.上年度工业企业综合评价结果在行业排名中位居前三。 

3.企业产品竞争力强，在同行业中企业的产品质量、科技含

量、新产品开发能力居领先水平，积极推进智能制造和数字化转

型，主导产品符合我县产业政策及发展导向。 

4.企业带动辐射能力强，对相关行业（产业）、块状经济（区

域经济）具有较强示范引领作用，能有效带动整个行业提档升级。 

（二）认定程序 

工业龙头企业 1 年认定 1次。 

1.县经信局按认定标准提出工业龙头企业的建议名单并上

报县政府。 

2.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审定后发文公布。 

三、扶持政策 

（一）工业重点骨干企业当年度可享受如下政策奖励： 

1.实行县领导联系制度，每年安排县领导走访活动 1 次以

上。 

2.优先推荐申报资金补助类项目。 

3.优先获得县贷促会转贷服务，转贷资金使用费按基准收费

标准的 8 折计收。 

4.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，组织参加银企对接会并

进行重点推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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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每年安排一定资金用于组织部分重点骨干企业的主要生

产经营管理人员到国内外学习考察，参加政府组团的招商引资、

引才活动，学习先进管理理念，拓展项目合作渠道。 

6.企业货运车辆实行优先过渡预约。 

（二）工业龙头企业除了可以享受工业重点骨干企业享有的

政策奖励外，当年度还将额外享受如下奖励： 

1.特邀列席有关重要会议,优先享受企业点单式服务。 

2.获赠指定牌照秀山港至三江港绿色通行券 2本（80 张）。 

3.连续 2 年被认定为龙头企业的，解决 1 名企业职工（中

层正职以上，年薪 10 万以上）的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选择就读

城区学校待遇。 

4.择优推荐龙头企业为市转贷基金扶持对象。 

5.对企业重大事项可实行“一事一议”优惠政策。 

上述同类型的政策或奖励，若企业和企业法人代表（或主要

经营者）在其它政策中已享受的，按从高计算，不重复享受。 

四、附则 

本办法自 2020年 3月 1日开始实施，《岱山县培育扶持工业

龙头企业和重点骨干企业实施办法》（岱政办发„2019‟13号）

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、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 

部、省、市属在岱单位。 

岱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3月 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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